蛟府发〔2024〕10号
关于印发《蛟潭镇高标准农田工程设施建后管护制度》的通知

各行政村、镇属各相关部门:

现将《蛟潭镇高标准农田工程设施建后管护制度》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工作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蛟潭镇人民政府

                                  2024年7月29日

	浮梁县蛟潭镇党政办公室
	        2024年7月29日印发


蛟潭镇高标准农田工程设施建后管护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全镇高标准农田工程设施建后管护工作，巩固高标准农田建设成果，根据《江西省统筹整合资金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管理办法》和《江西省统筹整合资金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建后管护指导意见》，结合蛟潭镇实际情况，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建成并验收合格的各类工程设施均纳入管护范围。

第三条  建立健全“乡镇监管、村为主体”的建后管护机制，按照“建管并重”、“谁受益谁管护、谁使用谁管护”以及“市场手段与政府补助相结合”等原则进行运行管护，确保建成的高标准农田长久持续发挥效益。

第二章 工程移交

第四条  高标准农田工程验收合格后，镇经济发展部门及时统计高标准农田建设形成的工程设施总量和分类工程措施明细，与村委会办理工程设施移交手续。

第五条  镇政府要及时将接收的工程设施明确（移交）到所在村（组）集体、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镇政府、村（组）集体、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对接收的工程设施分类建立明细台账，统一纳入管护范围，开展管护工作。

第三章  管护内容和标准

第六条  纳入管护的高标准农田工程设施包括以下内容:

（一）田间工程，主要包括田壤、护坡、农机下田坡道等。

（二）田间灌排工程，主要包括塘堰（坝）、小型石河堰、泵站、灌排渠道及配套建筑物、高效节水灌溉工程及其配套设施等。
（三）田间道路工程，主要包括机耕道、生产路及其附属配套设施等。

（四）农田防护与生态环境保护工程，主要包括农田防护林网、岸坡防护、沟道治理（生态沟渠）、坡面防护工程。

（五）农田输配电工程，主要包括为泵站、机井以及信息化工程等提供电力保障所需的输电线路工程和变配电设施。

（六）标识标牌，公示标牌和各类标志。

第七条  高标准农田工程设施建后运行管护标准包括以下内容:

（一）田间工程。农机下田坡道、田埂无垮塌，能够有效保护农田。

（二）田间灌排工程。各类渠（管）道、排水沟、渠系建筑物、提灌站、塘堰（坝）、小型集雨设施、高效节水灌溉以及附属工程设施等在规定的使用年限内能够正常使用且无平安隐患，渠道、涵管要及时除草、疏浚。

（三）田间道路工程。维持路面平整，通行无阻，清洁美观，排水通畅。

（四）农田防护与生态环境保护工程。农田防护林网定期修剪，正常生长，无虫害发生；岸坡防护、坡面防护工程无垮塌；沟道治理工程及时疏浚、预防垮塌。

（五）农田输配电工程。输电线路、交配电设施、弱电设施及相关配套工程设施完，运行平安，围栏和警示标志完善，低压输电线路满足信息化建设和管理要求。

（六）标识标牌。公示标牌和各类标志完好，信息完整。

第四章  管护主体和职责

第八条  明确责任主体。工程所在村委会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高标准农田工程设施建后运行管护工作负总责。

第九条  明确监管主体。工程所在村委会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高标准农田工程设施建后运行管护工作的监管主体，负责监督、检查高标准农田工程设施运行管护工作和责任的落实情况。

第十条  明确实施主体。按照“谁受益谁管护，谁使用谁管护”的原则，已规模化流转的高标准农田，由获得土地经营权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管护实施主体。未流转的高标准农田，所在村（组）个人为管护实施主体。管护实施主体负责专项管护工作，主要对较大规模的沟渠进行维修清淤、道路修整、设备更换等。因机械作业或人为故意损坏的，按照“谁破坏、谁维修”的原则，由管护实施主体责令损坏人予以修复或缴纳维修费用。

第十一条  明确管护人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管护实施主体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可自行选定管护人员。村（组）个人为管护实施主体的，由村（组）个人负责管护。管护人员负责日常管护工作，包括日常巡视、检查，中小沟渠、沉砂池等日常清淤，泵站、闸门等设备的日常保养维护，防范农村道路、农桥超载超标车辆通行等。

第十二条  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利用市场方式确定管护主体，可探索委托代理、第三方购买服务等管护新模式。

第十三条  跨村（组）的工程设施，可按行政村实行分段管理，或者委托主要受益对象进行管理。

第十四条  因施工质量不达标导致的损毁，在质保期内由施工单位负责整改和维修。

第五章  管护经费
第十五条  建立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程多元化管护经费合理保障机制，一是镇政府根据实际需要合理安排落实管护经费；二是工程所属村委会在公共服务运行经费中预算列支；三是受益主体承担相应的管护经费。

第十六条  鼓励通过新增耕地指标交易收益、村（组）集体收益、灌溉用水收费（不含干渠水管单位应收缴水费）等方式，多渠道筹措建后管护资金。管护主体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管护资金由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自行承当。各村可结合实施，积极探索业主向村（组）集体缴纳高标准农田工程设施使用费，缴纳费用全部用于高标准农田工程设施运行管护的新模式。

第十七条  除资金来源为财政预算安排、地方政府债券等财政性资金以外，通过其它方式筹集社会资金作为管护经费的根据实际情况由镇政府有关单位或村（组）集体组织管理。

第十八条  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程工程设施运行管护资金使用要严格执行相关管理要求，定期公示，接受群众监督。

第六章 保护利用
第十九条  对建成的高标准农田，要划为永久基本农田，实行特殊保护，防止"非农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损毁、擅自占用或改变用途。严格耕地占用审批，经依法批准占用高标准农田的，要及时补充，确保高标准农田数量不减少、质量不降低。

第二十条  各村（组）要引导高标准农田集中用于重要农产品特别是粮食生产。

第二十一条  探索合理耕作制度，加强后续培肥，防止地力下降；经流转后的高标准农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采取用地与养地结合措施，保证在使用期内高标准农田耕地质量等级不下降。

第七章 奖惩制度

第二十二条 在高标准农田管护工作中的先进单位和个人，以及举报、揭发破坏工程设施、设备的人员，进行表彰和奖励。同时，优先安排管护资金。

第二十三条  对有意损坏工程或不听劝阻寻衅闹事，殴打管护人员的，视其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罚款处理，违反法律法规的，交由有关部门追究相关责任。

第八章 附则

第二十四条  镇人民政府经济发展部门指导村（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根据不同工程设施特点和实际情况，分类制定和完善运行管护制度，并在工程设施所在地（或集中地）上墙公示。

第二十五条  镇人民政府经济发展部门每半年组织群众开展一次高标准农田管护活动，提升群众对高标准农田的自我管护意识。

第二十六条  本制度由镇经济发展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二十七条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因政策调整或管护制度需要完善调整时，另行修改下发，本制度自动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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